
=6 407.23

B5 = b5C

=0.237304688 ×（12 000 + 6 000 + 8 000 + 55 000）

= 19 221.68

（3）年限不同的各类固定资产任何年份的折旧及

净值计算

〔例 4〕企业有复印机一台，原值 56 500元，使用年

限5 年；计算机六台，原值均为 11 670 元，使用年限 8

年；机械设备二台，使用年限 10 年，原值分别为167 860

元及 96 820元，试问：以上固定资产第三年的折旧及净

值共为多少？

查表：t= 5，n = 3时 d3 =0.144，b3 =0.216
t= 8，n = 3时 d3 = 0.140625，b3 =0.421875
t= 10，n =3时 d3 =0.128，b3 =0.512

则，D3 = d3·C

=0.144 ×56 500 + 0.140625 ×11 670 ×6 + 0.128 ×（167 860 +

96 820）

= 8 136 + 9 846.56 + 33 879.04

= 51 861.6

B3 = b3·C

= 0.216 × 56 500 + 0.421 875 × 11 670 ×6 + 0.512 ×

（167 860 + 96 820）

= 12 204+ 29 539.69 + 135 516.16

= 177 259.85
经过例释，可见双倍余额递减系数表法具有如下

特点：

第一，系数表法主要优点可概括为“多、快、好、

省”。多指获取信息多，快指计算速度快，好指方法的

科学性、实用性及可行性好，省指省时、省力效率高。
第二，采用系数表法，企业应合理确定折旧年限 t，

建议选用折旧年限为 4、5、8、10、16、20、32 年，其原因，

一是能使 t被 2除尽提高系数值精确性，二是为了简化

系数表提高其可行性，三是所选定的年限完全符合国

家关于设备类折旧年限范围的规定，具有合法性。
第三，由于我国规定双倍余额递减法应在最后两

年改用直线法，故凡最后两年的折旧（D t 或 D
t

- 1）须采

用直线法计算，即：D t 或 D t- 1 =（bt- 2·C - 净残值）÷2。
比如，某设备原值 5 000元，使用年限为 10 年，净残值

率为 5% ，则 D9 或 D10 =（b8·C - 5% ·C）÷ 2 =

（0.16777216- 5% ）×5 000 ÷2= 294.43元。
（作者单位：江西财经学院会计系）

责任编辑  温彦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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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工补偿出口

业 务税捐的

计征 与会 计核算

王晓霞  李冀元

加工补偿出口业务是融进、出口为一体的一种贸

易方式。由于该方式利用了外资，出口后又为国家创

造外汇收入，所以享受国家税收方面优惠政策。根据

国税发〔1994〕031号文件精神，对于加工补偿出口贸易

方式：①免征进口原材料、零部件的关税、增值税及消

费税等；②出口后要凭来料加工登记手册、结汇凭单和

“来料加工免税证明”向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办理

核销、退税手续。逾期未核销的，主管退税的税务机关

将合同海关和主管征税的税务机关及时予以补税和处

罚。从上述税收制度分析，我国对来料加工补偿贸易

在进出口税捐处理上由于省掉冲退税会计业务处理，

使得海关、进口商、加工商、出口商和税收机关的会计

核算和业务操作简单化。但必须指出的是使用这种简

单的，甚至不作价核算进出口税的做法，有赖于如下条

件（除国防和政府机构所需物资进口或国家指定免税

商品以外）：①海关和税收部门必须建立相当完善的管

理和监督体制，对进出口和加工厂商跟踪审核其库存、
加工工艺和销售环节，对转销材料、内销品以及出口商

品中进口材料的转移成本都要有可靠记录。②来料加

工出口企业的出口额必须有一定规模，能按期发货，历

史上无亏损，无违章漏税不良记录。要有银行或外汇

管理局出具的外销实绩证明及国税局等税务稽征部门

出具的查帐证明。否则，若出现海关和税收机构监管

不严，企业经营不善倒闭，或进口料远大于出口品使用

量，或以国内原材料生产替代品等等，补税和处罚就会

滞后而被动，使国家财政收入流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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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如何预先避免进料加工补偿贸易的漏税偷税行

为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不流失，又能方便企业核算，落

实国家鼓励“以进养出”贸易政策？笔者根据在国外的

工作实践，结合国内外相关业务，认为如下办法值得参

考。
1.缴现。在进口时以货币资金缴纳税捐，出口后，

经海关部门核定，办理企业应得退税，退回现金。该方

法是最为稳妥的课税方式，缺点是要占用企业部分资

金。
2.保税。对于符合制度要求允许进口的主、副料，

在进口时，进口企业可以税捐记帐，在出口时，出具相

应的证明，才可以办理冲退。
（1）以公债或国家认可的有价证券担保。在原料

进口报关时，向海关提供一年到期还本的公债或经财

政部认可的有价证券（数额应与应征税额相同或超过

应征税额）担保记帐，经海关核定后即可办理税捐记

帐。海关将此项公债存入国库，在企业成品出口外销

后，将原记帐税捐冲销，并发还担保的债券。这种办法

好处是进口商或加工厂商不必提供现金缴税。而公债

本身所产生的利息仍为原提供人所有。
（2）授信机构保税——一般保税。来料加工出口

单位可以持进口许可证明，请求授信机构担保。①以

税捐金额和指定付款日期出具本票，经授信机构单位

和进口加工单位背书。②由授信机构担保，由进料加

工单位以厂房设备作抵押。③出具授信机构认可的国

外银行所开有效保证书，国外银行保证的 L/ C 等。以

上几种情况，具备一项即可。
海关和税收机构在收到授信机构保证函件正本

后，要进行资信咨询，核对无误，将记帐金额通知授信

机构以替代对保，进料加工企业可以按金额记帐。
（3）企业自行具结担保。在进料加工企业具备第

二部分提到的第②个条件，在第①个条件完善的情况

下，可以自行凭有关证明资料经审核后进行税捐记帐。
第②个条件的具体额度要由财政部、经贸部、国家税务

总局，海关部门联合确定。

三

外销品原料进口税捐的计算与记帐。
我国现行对外贸易制度中对加工补偿贸易进口作

价方面有如下规定：①对于国外客户提供的原材料及

零配件既可以不作价，只收取工缴费；也可以采取原料

及成品各作各价的结算方式。②对于补偿贸易引进的

设备，除合同中明确规定无偿提供外，原则上均应作

价，否则应在合同中明确抵偿的具体规定。
从严谨的角度讲，我们建议：①无论是国外捐赠还

是国防、政府进口的免税物品，为了记录和统计，也要

合理作价；②严格海关管理，防止漏税，任何方式的贸

易必须作价。
进口物料按如下步骤和要求作价：

（1）外销品原料进口税捐金额以完税价格为基数。
我国在进口额统计和会计核算时，以到岸价为计算基

础，合同价以离岸价为价格条件的，要将我方负担的进

口运费和保险费计入商品进价成本。
（2）进口货物、如发票记载不实，或所报价格明显

偏低，海关要参考最近进口的同样货物的真正到岸价

格，核定完税价格；若无可比样品，海关按输入口岸的

市价参考；或无同类货品市价，要根据国内外商情资料

的国际行情，核定完税价格。必要而且可行时，可制定

“限额报关”制度。
（3）关税 =实际到岸价 ×关税率

增值税 =组成计税价格 ×17%

消费税 =组成计税价格 ×相应税率

现从进口企业角度分析不同情况下会计帐务处

理：

1.在免税时，帐务处理与以前外贸会计对加工补

偿出口的帐务处理一样，不再赘述。
2.在缴现情况下，缴现将来要涉及退税，有三种情

况：①原料进口商退；②成品出口商退；③加工商退。
这三种情况的会计处理方式大致相同。

（1）在原料进口报关时，要将签订的对外合同副

本、发票、外经委（局）批文送呈商检、海关，再将海关加

盖许可印章的副本交送负责收退税的税务机关，批准

后同时交纳关税、增值税、消费税，然后提货。所有单

证、文件均要加盖“来料加工”或“补偿贸易”戳记，作为

各部门存档备案，和办理退税时用。
在交纳关税、增值税、消费税时，借记“原材料”科

目，贷记“应交税金——关税”科目、“应交税金——增

值税”科目、“应交税金——消费税”科目。
在交纳时，借记“应交税金”科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

科目。这种记帐方式，对于部分转销和全部转销的原

材料的成本容易体现。
（2）加工完出口时，要根据结转到产成品中原材料

的成本比例办理退税，待全部成品出口后，一起办理退

税。要退的税中包括进口已缴的关税、增值税、消费税

及外贸出口部门从加工企业购入时进价中包含的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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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金。
在核定退税金额时，借记“应收退税收入”科目，贷

记“商品销售成本”科目。然后凭“来料加工”进口纳税

专用发票、出口销售发票、其他为加工产品而购进材料

发票、海关“验讫”章的产品出口报关单、外汇管理局核

销的银行结汇水单等票单办理退税。
在收到退税收入时，借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，贷记

“应收退税收入”科目。
（3）年终结帐决算时，①若此项业务的应收退税收

入出现借方余额，表明海关和税务部门核定退税数额

比企业结算的少。决算时，将多冲成本部分冲回。借记

“商品销售成本”科目，贷记“应收退税收入”科目。贷余

则表明企业核定退税数额比实际退税收入少，将帐补

足，借记“应收退税收入”科目，贷记“商品销售成本”科

目。
②若当年未出口完毕，或未经海关等部门核定，则

“应收退税收入”帐户结转下年或下期。
3.在保税情况下，使用冲退记帐法，即备忘帐。
（1）将海关、财税部门核定的税捐金额，申报税捐

记帐，记入原料进价。借记“原料记帐税捐”科目，贷记

“应付记帐税捐”科目。
在用债券担保时：借记“暂付款”科目，贷记“短期债

券”科目。
（2）在外销期限内出口时，将原帐转移部分对冲，借

记“应付记帐税捐”科目，贷记“原料记帐税捐”科目。
收回抵保国债或其他债券时，借记“短期债券”科

目，“银行存款”科目，贷记“利息收入”科目，“暂付款”科

目。

（3）逾期出口或因故转内销而未跨过一年度时，将

进口税捐转入销货成本。借记“商品销售成本”科目，贷

记“原料记帐税捐”科目。
根据海关通知，补交税款时：借记“应付记帐税捐”

科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。
（4）逾期出口或因故转内销且跨越次一年度时，借

记“商品销售成本”（或其他损益项目，或其他业务支

出），贷记“原料记帐税捐”科目。
依海关通知，补交税款时：借记“应付记帐税捐”科

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。
责任编辑  宋军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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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应收未收利息核算办法

存在的 问 题及改进建议
鲁志明

《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》（以下简称《制度》）自

1993 年 7 月 1 日实施以来，对促进银行加强财务管理、

搞好经济核算、提高经济效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但由

于企业整体效益不佳以及权责发生制的实施，使银行

的应收未收利息特别是进入损益的表内应收未收利息

大量增加，对银行的经营产生了不良影响。目前，应收

未收利息的核算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：

1.逾期贷款的时间界定问题

《制度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：“企业逾期（含展期后）半

年以上的放款作为逾期放款……”这与实际操作出入

很大。按借款合同规定，从贷款到期未还的次日起，银

行就将此笔贷款从正常贷款科目转到逾期贷款科目核

算，同时加收罚息。若按《制度》规定执行，一是与借款

合同规定不符，使会计和信贷部门在逾期贷款的统计口

径上不一致，不便考核；二是贷款逾期半年以内不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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